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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局职能配置、内设处室和人员编制规定>和<财政部司局

间职责分工暂行规定>》（财办〔2019〕33号），完成部机关和监

管局“小三定”修订工作，科学界定各司局职责边界，强化内

部一致和业务整合，同步指导各司局和各地监管局完成内设处

室工作职责拟定。8月26日，印发《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工作职

能细化规定》（财办〔2019〕43号），将各地监管局8项主要职能

细化为25条具体职责，进一步推进监管局职能转型。

三、巩固机构改革成果，提高机构编制规范化管理
水平

（一）推进解决机关混编混岗问题。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关于解决混编问

题有关指示精神，根据机构改革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对财政部

混编混岗问题化解的指示批示精神，以及财政部领导与中央

编办负责同志就化解财政部混编混岗问题达成的初步意见，

研究拟定化解方案，积极推动解决混编混岗问题。

（二）积极稳妥推进部属事业单位改革。一是推进部属事

业单位分类改革。向中央编办报送财政部有关部属事业单位

分类意见的补充材料，就部属26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意见与

中央编办基本达成一致，明确财政部干部教育中心等11家单

位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等10家单位为

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财政部招待所等 2家单位为生产经营类

事业单位，国库支付中心、财政票据监管中心、机关服务中心

等3家单位为暂不分类事业单位。二是研究拟定部属事业单位

转型改革方案。充分运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果，创新思路和

举措，围绕服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打赢三大攻坚战等中心工

作，统筹研究制定部属事业转型改革方案，突出重点、分步实

施，推动事业单位更好服务财政中心工作。三是推进有关事业

单位转型。2019年 11月 25日，中央编办印发《关于中华会计

函授学校更名的批复》（中央编办复字〔2019〕174号），同意将

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更名为政府债务研究和评估中心，承担政府

债务统计分析、风险评估，政府债务相关政策研究和信息系统

建设等工作。2019年12月，向中央编办报送请示白头稿，申请

将农业综合开发评审中心转型更名为国有金融资本运营评价

中心，承担宏观经济金融数据信息收集研究，监测评估国有金

融资本运行，参与中央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绩效评价和负责人

薪酬审核，开展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评估备案等基

础性工作。2019年 12月，研究拟定《财政部资产评估中心 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分设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推进中国资产

评估协会和财政部资产评估中心分设工作。

（财政部人事教育司供稿）

财政部设立各地监管局

党建人事工作基础先行

2019年3月25日，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财政

部派出机构设置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9〕33号），

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更名为财政部各地监管局。

设置各地监管局，实现管理方式转变，由以监督检查业务为主向

日常管理和服务为主转变、以事后检查为主向事前事中管理为

主转变，寓监督于管理中，推动中央重大财税政策的贯彻落实。

在财政部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各地监管局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建与业务

工作深度融合 ,全面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

队伍，推动财政监管事业迈上新台阶。

 一、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抓好党的科学理
论武装

（一）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人事教育司

选派监管局干部进入财政部主题教育指导组，组织召开监管

局主题教育座谈会，做好跟踪指导和宣传服务工作。通过开展

主题教育，各地监管局不断加强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党员干

部初心使命意识更加牢固，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明显增强。各地监管局向人事教育司报送党建工作简报 300

余篇，人事教育司审核编发《监管局党建工作信息》12期，在

《中国财经报》刊载 4个专版。

（二）做好财政部党组成员联系指导监管局党建工作。制

定印发《关于调整部党组成员联系监管局党建工作分组名单

的通知》。人事教育司通过电话提醒、会议宣传、印发通知等

多种方式，督促各地监管局及时向对口联系党组成员对接，主

动汇报党建情况，落实领导指示、要求。在财政部领导的精心

指导下，各地监管局抓党建工作的思路更加明确、举措更加有

力、成效更加明显。

（三）加强与地方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完善党建工作双重

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就近就地和财政部党组推进党建

与业务工作融合的优势，探索建立监管局党建工作由地方党委

领导、财政部党组加强指导的“双重管理”工作机制，“强强联合”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人事教育司利用赴各地监管局调研考

察等机会，主动走访地方组织部门和直属机关工委，充分听取

意见建议，积极争取地方党委对监管局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抓好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
建设

（一）加强监管局司级干部选拔配备工作。一是增强领导

成员配备。配强监管局“一把手”，配齐部分监管局副职和纪

检组长，发挥领导班子整体功能。二是优化领导成员结构。选

拔优秀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配备不同经历、不同专业的

领导干部，增加成员来源多样性，优化班子的年龄、来源和

知识结构。监管局班子成员平均年龄由 2018年的 54.9岁降为

2019年的 53.7岁，处级正职的平均年龄由 2018年的 53.6岁降

为2019年的51.7岁。班子成员和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不断优化，

年轻化趋势明显。

（二）推进监管局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加大处级干部

选拔任用力度，充实干部队伍，一批“80后”干部走上处长岗

位，“85后”干部走上副处长岗位。稳妥推进职务职级并行工

作，将职级作为确定干部待遇的重要依据，通过晋升职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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